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

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中润资源公司2017年12月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三）1所述，截至2017年12月31日，应收山东安盛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资产）股权及债权转让款人民币36,930.00万元,按照账龄计

提坏账准备人民币14,772.00万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22,158.00万元。安盛资产未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付款义务。2017年10月24日，经中润资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中润资源公司与安

盛资产签署《商业物业抵顶转让价款意向书》，安盛资产拟以其所属公司持有的商业物业抵

顶所欠公司款项。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尚未与安盛资产签署商业物业抵顶债权正式协议。

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安盛资产款项的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

必要对应收安盛资产款项余额及坏账准备做出调整。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三）2所述，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润资源公司应收齐

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置业）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2,932.23万元,按照账龄计提坏账

损失人民币22,932.23万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0元。齐鲁置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已经司法查封担保方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部分房产，但受异

议的提出情况、相关不动产的实际归属等情况制约，尚无法合理预计可收回的债权金额。截

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应收齐鲁置业款项的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齐鲁置业款项余额及坏账准备做出调整。 

（三）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三）3所述，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润资源公司应收李

晓明诚意金债权8,00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2,273.60万元，按照账龄计提坏账损失人民

币5,227.36万元。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的坏账准备的计提获



 

取充分、适当等审计证据，如函证、李晓明资产偿付能力、偿还计划可执行性的相关资料等，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余额及坏账准备做出调整。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润资源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

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经董事会认真讨论，我们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的对公司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的反映了所涉事项的现状，除此之外，公司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针对审计意见，公

司董事会说明如下： 

（一）公司因战略调整的需要，2013 年 5 月，公司将其持有的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润置业”）100%股权及其对中润置业享有的债权一并转让给山东建邦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地产”），转让价款总计 107,686.7282 万元。根据《产权交易合同》

约定，建邦地产全资子公司山东安邦泰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泰合”）受让中润

置业 100%股权。2014 年 6 月，公司、建邦地产及山东安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盛资产”）签署协议书，鉴于安盛资产收购安邦泰合 100%股权，协议约定由安盛资

产承担建邦地产应向本公司支付转让中润置业股权及债权款项的义务。合同到期后公司通过

律师给对方发送了要求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并要求债务人提供了追加担保措施。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安盛资产 36,930 万元。该笔欠款公司已按照账龄法计提坏帐准备。

由于安盛资产资金紧张，拟用其所属公司持有的商业物业作价抵顶所欠公司款项。2017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商业物业抵顶转让价

款意向书>的议案》，同意由安盛资产将所属公司所持有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3777 号的中润世纪城商业物业的西段部分楼层（暂定 2 个楼层）作价抵顶所欠公司款项。

目前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已出具。公司正在与安盛资产商议商业物业抵顶转让价款的正式协

议，协议签署后将尽快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二）公司因战略调整的需要，2012 年 8 月，公司将其持有的山东盛基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盛基投资”）100%股权以及其对盛基投资享有的债权一并转让给齐鲁置业



 

有限公司，转让款总计 49,026.234869 万元。合同到期后公司通过律师给对方发送了要求

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并要求债务人提供了追加担保措施。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应收齐鲁置业有限公司 22,932.234869 万元。公司已启动司法程序，并查封盛基投资土地及

房产等相关资产，且正在对查封资产进行评估。但受异议的提出情况、相关不动产的实际归

属等情况制约，尚无法合理预计可收回的债权金额。鉴于目前资产处置进展缓慢，且查封资

产产权部分存在瑕疵。谨慎起见，公司按照账龄法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公司将积极配合司法

部门，尽快推进资产处置回收欠款。 

（三）2015年度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李晓明持有的铁矿国际（蒙古）有限

公司、明生有限公司、蒙古新拉勒高特铁矿有限公司各100%股权，并支付了8000万美元的诚

意金。鉴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后，国家资本市场环境和再

融资、并购重组政策以及国内外矿业市场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已经

届满，仍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与项目合作

方李晓明先生决定终止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2017年7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李晓明先生承诺2017

年11月12日将8000万美元诚意金全额退还公司。盛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声明函，

为李晓明先生退还8000万美元诚意金提供无条件连带保证责任。承诺到期后，公司及公司律

师给李晓明先生发送了要求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并与李晓明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方案。截

至目前，该款项尚未收回。公司将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回收欠款。 

   

  

特此说明。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5日 




